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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意:本書記載佛陀與弟子們的對話、佛陀弘法的言行。內

容包含佛教基本思想、哲理，如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三

法印、緣起法(『空』思想)等。是一部富思想的典籍，也是行動

的實錄，趣向者，亦可依此作為修行的重要參考依據。 

 一、前言 

     本文首先介紹四部阿含，舉出 《彌沙塞五分律卷三十》、《四分律卷五十四》、  

《摩訶僧祇律卷三十二》對四阿含的記載。極簡要略述四阿含，引述一些學者對

於阿含與大乘思想的關係。之後，對《雜阿含經》作一概述，亦舉出現代學者對 

《雜阿含經》重新編整情形，並著重巴利本、漢譯異譯本之對照。 

    接著舉《中阿含經》之〈箭喻經〉來作說明「苦」的緊迫性，並引「四聖諦」

的切要。另外佛陀對於「無記」問題的回答。再來即進入本文主題：因緣觀– 

論因說因。引文中載述佛陀演說因緣法之重要內容。又應如實正觀一切緣起緣

滅，切莫入有、無、常、斷知見而引文說明「中道」義。然引《雜阿含經》卷十

三中〈第一義空經〉說明「來、去」的問題。 

二、經文選讀淺釋                 

「苦」是佛教教人要去認識、面對與對治的問題；「無常」常令人恐慌而不

知所措。然佛學當中『空』思想則是開解問題的法要。以下舉《中阿含經》之〈箭

喻經〉
2來作說明： 

尊者鬘童子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作禮。卻坐一面。白曰。世尊。

我今獨安靖處。燕坐思惟。心作是念。所謂此見。世尊捨置除卻。不盡通說。謂世有常。

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異身異。如來終。如來不終。如來終不終。

如來亦非終亦非不終耶。我不欲此。我不忍此。我不可此。若世尊一向知世有常者。世



尊。當為我說。若世尊不一向知世有常者。當直言不知也。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

無底。命即是身。為命異身異。如來終。如來不終。如來終不終。如來亦非終亦非不終

耶。若世尊一向知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世尊。當為我說。若世尊不一向知此是真

諦。餘皆虛妄言者。當直言不知也 。世尊問曰。鬘童子。我本頗為汝如是說世有常。

汝來從我學梵行耶 。鬘童子答曰。不也。世尊 ………………… 

世尊面訶鬘童子已。告諸比丘。若有愚癡人作如是念。若世尊不為我一向說世有常

者。我不從世尊學梵行。彼愚癡人竟不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如是世無有常。世有

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異身異。如來終。如來不終。如來終不終。如來亦非終亦

非不終耶。若有愚癡人作如是念。若世尊不為我一向說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不

從世尊學梵行。彼愚癡人竟不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 猶如有人身被毒箭。因毒箭故。

受極重苦。彼見親族憐念愍傷。為求利義饒益安隱。便求箭醫。然彼人者方作是念。未

可拔箭。我應先知彼人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為長．短．麤．細。為黑．白．不黑

不白。為剎利族。梵志．居士．工師族。為東方．南方．西方．比方耶。未可拔箭。我

應先知彼弓為柘．為桑．為槻．為角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弓扎。彼為是牛筋．為獐

鹿筋．為是絲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弓色為黑．為白．為赤．為黃耶。未可拔箭。我

應先知弓弦為筋．為絲．為紵．為麻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簳為木．為竹耶。未可

拔箭。我應先知箭纏為是牛筋．為獐鹿筋．為是絲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羽為飄[防

*鳥]毛．為鵰鷲毛．為[昆*鳥]雞毛．為鶴毛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金*適]為錍．

為矛．為鈹刀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作箭[金*適]師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為長．

短．麤．細。為黑．白．不黑不白。為東方．西方．南方．北方耶。彼人竟不得知。於

其中間而命終也。…………… 

是故我不一向說此。如是世無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異身異。如來

終。如來不終。如來終不終。如來亦非終亦非不終。我不一向說此。以何等故。我不一

向說此。此非義相應。非法相應。非梵行本。不趣智．不趣覺．不趣涅槃。是故我不一

向說此也。何等法我一向說耶。此義我一向說。苦．苦習．苦滅．苦滅道跡。我一向說。

以何等故。我一向說此。此是義相應。是法相應。是梵行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

是故我一向說此。是為不可說者則不說。可說者則說。當如是持。當如是學。 

    

    此說明「苦」的緊迫性，並追求與法不相應的問題事不必要的。此經令一些

人以為追求理論性，義解方面就不是很重要的了。而應以俗謂「修行」為重，來

解決「苦」，以得解脫。倘若要把義理講的清楚、透徹些，往往就被歸為「理論」，

彷彿與「修行」脫節似的，殊忽略把觀念、疑惑澄清亦是修行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往往觀念的澄清便可靠細膩、詳盡、透徹的論理來知曉。許多沙門不斷的尋求導

師的指引，以及入深林獨自思辨、觀照，不正是要解決問題，以求正見，獲得解



脫？禪定與智慧的一體性就不須解釋了，經典上多處均有闡述。 

    上述中訶鬘童子所提的問題乃是「無記」，釋尊認為無回答之意義，故不答

以是或非。然而「此義我一向說。苦．苦習．苦滅．苦滅道跡」便說明出「四聖

諦」的重要性了。世間幾多知道「苦」，卻忽略「集、滅、道」諦，學習佛法，

對於「四聖諦」的通曉、知證是何等的重要啊！(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冊，頁

804b~805c。詳見參考書目。) 

事實上，雖說《雜阿含經》樸實簡明，但不能說他少「論理」性。承上述之問題 

在《雜阿含經》三十四卷 3文獻中，佛陀即有作一些回答：如是我聞 。一時。佛

住王舍城迦蘭陀竹園。時。有婆蹉種出家來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

佛言。瞿曇。欲有所問。寧有閑暇見答以不。佛告婆蹉種出家。隨汝所問。當為汝說。 

婆蹉種出家白佛言。云何。瞿曇。命即身耶。佛告婆蹉種出家。命即身者。此是無記。

云何。瞿曇。為命異身異耶。佛告婆蹉種出家。命異身異者。此亦無記 。婆蹉種出家

白佛。云何。瞿曇。命即身耶。答言。無記。命異身異。答言。無記。沙門瞿曇有何等

奇。弟子命終。即記說言。某生彼處。某生彼處。彼諸弟子於此命終捨身。即乘意生身

生於餘處。當於爾時。非為命異身異也 。佛告婆蹉。此說有餘。不說無餘。 婆蹉白佛。

瞿曇。云何說有餘。不說無餘。 佛告婆蹉。譬如火。有餘得然。非無餘。 婆蹉白佛。

我見火無餘亦然。佛告婆蹉。云何見火無餘亦然。婆蹉白佛。譬如大聚熾火。疾風來吹。

火飛空中。豈非無餘火耶。佛告婆蹉。風吹飛火。即是有餘。非無餘也 。婆蹉白佛。

瞿曇。空中飛火。云何名有餘。佛告婆蹉。空中飛火依風故住。依風故然。以依風故。

故說有餘。婆蹉白佛。眾生於此命終。乘意生身往生餘處。云何有餘。佛告婆蹉。眾生

於此處命終。乘意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因愛故取。因愛而住。故說有餘。婆蹉白

佛。眾生以愛樂有餘。染著有餘。唯有世尊得彼無餘。成等正覺。沙門瞿曇。世間多緣。

請辭還去。 佛告婆蹉。宜知是時。婆蹉出家聞佛所說。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從上述中佛陀指出「命即身」、「命異身異」係屬無記，並說明「有餘」係眾生「因

愛故取。因愛而住。故說有餘。」然而何為「無餘」呢？是否透過「有餘」的認

知、覺醒而能「得彼無餘」。或可從「因緣法」中得以探知。而在《雜阿含經》，

佛陀談因緣法是極普遍的。如《雜阿含經》卷二中： 

 

爾時。聚落主大姓婆羅門聞……下車步進。至世尊所。問訊安不。卻坐一面。白世尊曰。 

沙門瞿曇。何論何說。佛告婆羅門。我論因．說因 。又白佛言。云何論因。云何說因 。

佛告婆羅門。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婆羅門白佛言。世尊。云何為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佛告婆羅門。愚癡

無聞凡夫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離。不如實知。不如實知故。愛樂於色。讚歎於

色。染著心住。彼於色愛樂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老．死．憂．悲．惱苦。是則



大苦聚集。受．想．行．識亦復如是。婆羅門。是名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

婆羅門白佛言。云何為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佛告婆羅門。多聞聖弟子於

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離如實知。如實知已。於彼色不愛樂．不讚歎．不染著．

不留住。不愛樂．不留住故。色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

則老．死．憂．悲．惱苦滅。受．想．行．識。亦復如是。婆羅門。是名有因有緣滅世

間。是名有因有緣世間滅。婆羅門。是名論因。是名說因。婆羅門白佛言。瞿曇。如是

論因。如是說因。世間多事。今請辭還。 佛告婆羅門。宜知是時。佛說此經已。諸婆

羅門聞佛所說。歡喜隨喜。禮足而去。(《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冊，頁 244a~244b。詳見參

考書目；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冊，頁 12ｃ~13ａ。詳見參考書目) 

此文便對身心（五蘊）的緣起作了進一步的說明。同理可說世間的一切均為「因

緣」而成，只有因緣和合而成，現聚散相，而沒有什麼實在不變的自性存在著，

更不是世間的一切由何者創造、主宰著。但一期又一期的生命，從無明到老死，

似乎沒有間斷的流轉下去，要如何才能擺脫此因緣的流轉呢？「色集．色滅．色

味．色患．色離如實知。如實知已。於彼色不愛樂．不讚歎．不染著．不留住。

不愛樂．不留住故。色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

老．死．憂．悲．惱苦滅。受．想．行．識。亦復如是。」，「是名有因有緣滅

世間。是名有因有緣世間滅。」一切緣起緣滅，斷除貪愛、執取便能了卻十二因

緣流轉不已的現象。                                                                   

又  又由此來說，要解決人們種種苦惱，對於「緣起」說的確實認知是很重要，

然如實正觀一切緣起緣滅，切莫入有、無、常、斷知見，如《雜阿含經》卷十： 

阿難語闡陀言。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人顛倒依於二邊。若有．若無。世人

取諸境界。心便計著。迦旃延。若不受．不取．不住．不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

迦旃延。於此不疑．不惑．不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見。如來所說。所以者何。迦旃

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不生世間無見。如實正觀世間滅。則不生世間有見。迦旃延。

如來離於二邊。說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行。乃至生．老． 

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行滅。乃至生． 

老．病．死．憂．悲．惱苦滅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冊，頁 66c~67ａ。詳見參考書目) 

一切的因緣和合，起即起，滅則滅，實相則不是以常存的有或斷滅的無可來說明

的。離於二邊，然以假名「中道」來定義之。 

    然而，一般眾生問題總是不少，仍然要困惑，如上述「無記」的問題之中， 

仍困惑「來、去」的問題。在《雜阿含經》卷十三中〈第一義空經〉便說明了這

個問題： 



云何為第一義空經。諸比丘。眼生時無有來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不實而生。生已

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異陰相續。除俗數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

說。除俗數法。俗數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如無明緣行。行緣識。廣說乃

至純大苦聚集起。又復。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無明滅故行滅。行滅故識滅。如是

廣說。乃至純大苦聚滅。比丘。是名第一義空法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冊，頁 66c~67

ａ。詳見參考書目) 

「無有來處，無有去處」便是說明出「緣起」之不可思議，如同「業力」不可思

議一般，我們無法說出業力有誰為作者？作用從何而來？ 

四、結語 

    佛法是生活中的知識，告訴了我們宇宙的真理、實相。善知識要以善思維來

分辨、觀照，然確立正見。得正見者，得以善教化群眾。 

    《雜阿含經》談述了種種佛教的基本教義，深值得學習佛法者深入學習、探

討。其龐雜難以用短文來作描述。本文僅就以「緣起法」（論因說因）相關幾段 

引文來作串聯，試圖略說「緣起法」，畢竟在佛教思想中對緣起法有確實的理解

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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